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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础课程教学计划 

 

（主要适用于第 1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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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非法学）基础课程教学计划 

课程性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计划开课学期 备注 

全校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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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专业培养方向教学计划 

 

（主要适用于第 2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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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非法学）房地产法方向教学计划 

课程性质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计划开课学期 备注 

房地产法 

方向 

专业必修 

（12学分） 

02916320 不动产法律制度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02916340 房地产开发与交易法律制度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02916350 房地产融资法律制度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02916330 物业管理法律制度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房地产法 

方向 

专业限选 

（至少修   

8学分） 

02912720 金融法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02911031 信托法 2 第四学期（研二下） 与本科生合上 

02910053 环境污染防治法专题 2 第四学期（研二下） 与法学硕合上 

02912670 企业与公司法专题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02911610 社会法专题 2 第三学期（研二上） 与法学硕合上 

02911500 市场监管法律实务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02912700 证券法专题 2 第四学期（研二下） 与法学硕合上 

02916430 公司财务与法律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02910170 证据法专题 3 第四学期（研二下） 与法学硕合上 

02911450 法律与公共政策 3 第三学期（研二上）   

任选（至少

修 4学分） 

说明：学生可以从法学院研究生课程库中或其他院系的研究生课程中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

程，作为任选课学分。 

房地产法 

方向 

总学分要求 

房地产法方向合计须修满至少 80学分，其中至少包括： 

（1）全校公共必修课 4学分，法学院基础必修课 43学分； 

（2）房地产法方向专业必修课 12学分，房地产法方向专业限选课 8学分，任选课 4学分； 

（3）毕业实习 3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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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 

 

（主要适用于第 3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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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非法学）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 

 

课号 课程名称 学分 系统选课学期 说明 

02911111 毕业实习 3 第五学期（研三上） 

1、毕业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的寒假，

第四学期结束后的暑假至第五学期结束，每周

实习不得少于 3 个工作日，实习总时长不得少

于 4 个月。实习期间需认真填写实习鉴定表，

做好实习鉴定和实习总结。实习结束后，须及

时提交实习鉴定表和实习总结。 

 

2、毕业实习是所有法律硕士学生必须完成的

学习任务。毕业实习的具体要求请见：北京大

学法学院——教学——毕业与学位——《北京

大学法学院关于法律硕士毕业实习的规定》 

02911112 毕业论文 6 第六学期（研三下） 

1、法律硕士学生的毕业论文，应在所属专业

方向领域内选题。可以是学术性论文，也可以

在课堂学习和毕业实习的基础上，以实习报告

的形式撰写，实习报告可以是：调研报告、研

究报告、案例分析。毕业论文选题需事先征得

论文指导老师同意。 

 


